
敘述能力

言語溝通知多點



敘述能力是：

 溝通及學業上重要的能力!

 於2-3歲時開始發展，這個階段的

兒童能以簡單的語言説出所見所聞。

 約3歲的時候，兒童可以描述

過去發生的事情及說簡單故事了！



 更有條理地分析及組織説話

 説話内容會變得更豐富及完整

 漸漸地將敘述能力應用於寫作中

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會：



敘述能力能讓我們：

1. 描述事情及故事

2. 分享經歷及感受



3. 分享關於自己的事情、
興趣及想法

4. 説明活動的過程及
給予指示

5. 建立社交互動



要有良好的敘述能力，
需掌握以下語言能力，包括：

1.詞彙運用

2. 理解事情、故事情景

高興
開心

興奮
愉快



3. 邏輯思考
（時序概念、推測前因後果等）

4. 句子結構及
、 運用連接詞的能力

5. 選取、整理、
排序資料的能力

….



敘述能力不足的時候可能
會有以下的表現：

1. 描述時缺乏資料

2. 資料凌亂

3. 詞不達意

？

Eh..

嗰個..



4. 句子簡短

5. 未能掌握話題重心

6. 先後次序或
邏輯上有錯誤

我要。



如果家長察覺孩子經常在敘述時
有以上的困難，

建議諮詢言語治療師
了解孩子的言語發展能力及需要。



：灣仔 灣仔道133號 卓凌中心 30樓

: 3565 3260

: 5334 2881

: myshrc@loksintong.org

: https://www.lstmyshrc.org


